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主席

在偉國芽科醫生，＿BBS, Je 

自二零零六年十月起草本文轎車在旁觀理委員會主席，深虛榮幸。委員會各成員及本人堅信，保障市
民，使他們對牙醫專業保持信心，是芽醫管理委員會的最大目標。我們深信委員會和牙醫業同儕可以同心

協力，推動牙醫專業持續發展，令社會大眾受惠。

委員會最近檢討了《香港牙醫專業守則》內規售業務宣傳的規則，其後亦修訂有關發布輸業資料的規定。

該等修訂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生效。修訂資料除向各牙醫發出外，亦上載到委員會網站，以供市民參

閱。此項公布有助澄清業界或市民對此事宜的疑慮。

委員會曾封別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及二零零九年二月到訪加拿大， 7解當地的牙科教育及評審制度，以探

討對本港具參考價值的議題。委員會現正準備就牙醫的專業技能要求草擬文件，訂明稱職牙醫所須具備的

技能標準。該等標準將適用於本地牙科畢業生，以及在海外受訓並擬通過委員會舉辦的許可試申請註冊的

人士。

我們樂見專科名冊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設立。有關措施已有效但進牙醫的專科發展，從而提高他們在市

民心中的專業地位。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 183名芽醫巴名列專科名冊肉八個專科之一。委

員會轄下成立的教育及評審小組會繼續屢行法定職能，處理專科牙醫註冊事宜和其他相關事藩。

新一輪自顧參與的5f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並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結束。我們鼓勵所有輸業牙醫終身學習，積極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以掌握最新的牙科知識及各

種革新服路。委員會轄下的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委員會，將繼續監察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評審工作，以及在

需要時檢討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至於委員會在履行規管註冊牙醫的操守和紀律事宜的法定職能方面，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接獲的申訴有120

京，當中有的宗指控牙醫未能對痛人負起專業責任。雖然大部封申訴個案沒有需要進行正式紀律處費程序，

但我們認為這清楚顯示市民是信納委員會的調查 ／ 紀律權貴。委員會亦藉此機會提醒，任何人士不得私下

調解被指違反紀律的申訴，而申訴人或涉及的芽醫亦不得企圖拒絕向委員會提供調查所需的資料及證供。

上述行為可視為涉及妨礙司法公正的刑事罪行。

本人有幸得到委員會全體成員及秘書處的支持及協助，推展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深信，來年會繼續與芽

國業問儕同心間德，措手合作，使牙醫的專業質豪和服潛水平不斷進步、精益求精。



頁汶 

3 

4 


5 


6-8 4. 

9-10 5. 
‘四I' l\\\11-12 6. 註刪1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牙醫名冊 

'\,11\ 

3-14 

5-16 

17 


18 10. 
 前周圍 

19-26 表1至7

1

1



多彗騏祺竺二般參考之用，對委員會某些職

能一，只作出簡單交代及／或以提供資料的

方式表達。有意更深入地 7解委員會及其轄

下小組和工作小組法定職能的人士，請

參閱《牙醫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156

章）及《5f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

例》

如欲查詢委員會的職能和工作，請聯絡：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99號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賽馬會大樓4樓


電話：（852) 2873 5862 傳真：（852) 2554 0577 


電郵地址：“hk@dh.gov.hk


。

如欲查詢註冊事宜，請聯絡：

中央註冊辦事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胡忠大廈17樓


電話：（852) 2961 8655 傳真：（852) 2891 7946 


電郵地址： cro1@dh.gov.hk
 

24小時查詢無線：（852) 257 4 4333 

委員會網址： http://www.dchk.。rg.hk 

http://www.dchk.。rg.hk


管理委員會的職目 

(a）為在香港執業的牙醫註冊，有關工作包

括處理註冊申請、處理註冊成為專科醫

生申請和額外資格註冊的申請，並向註

冊牙醫簽發各類牙科執業證書﹔ 

(b）舉辦許可試﹔以及 

(c）對在香港執業的牙醫施加紀律規管。

均數雞下小組和工作小組定期舉行會
當以審議和決定各項政策， 5事求要善履行上

述職能。委員會部書處就這些會議為委員會

提供有闋的行政和秘書支擾。年內，委員會

除了召開常規的政策和小組會議外，還在秘

書處的協助下處理下列車項一 

(a) 	 90京許可試報考申請﹔ 

(b) 	 54京首次註冊申請﹔ 

(c) 	 18宗名列專科名冊的申請﹔ 

(d) 	 1,888宗由名列普通科名冊的居港註冊

牙醫所提出的每年執業證明書續期申

一．圓圓 , 

(e) 	 120京針對註冊牙醫的申訴或告發﹔以

及

（鬥 逾10,000宗業內人士和市民就註冊及規

曾相聞事宜所提出的一般查詢。



管理委員會的妻自 

(a）註冊主任（擔任衛生署轄下牙科服務主

官的芽科顧問醫生） 

(b) 	 1 名衛生署轄下牙科服器的牙科顧問國

生﹔ 

(c) 	 1 名註冊芽圖，該牙醫須為香港大學牙

醫學院的全職教員﹔ 

(d) 	 2名醫生﹔ 

(e) 	 6名具備註冊資格的註冊牙醫，循以下

方式委任一 

(i) 	 從香港牙醫學會提名不少於12名註

冊牙醫所組成的小組中委任﹔或 

(ii) 	 如香港牙醫學會沒有提名最少12名

註冊芽圈，則由行政長官酌情要

任﹔以及

（司	 1 名業外委員。

以上（b）至（司的成員悉數由行政長官委任。

左偉國 7f科醫生， BBS, JP （主席）

陳祖胎牙科醫生， JP （註冊主任）

李個康牙科醫生， JP

金禮祖教擾

范瑩聽醫生

梁馮令儀醫生， BBS, JP 

高韶文教授

何志偉牙科醫生

劉熾佳芽科醫生

陳伏夷牙科醫生

孫益華牙科醫生

江潤紅小姐

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由陳左澤先生擔任，秘書

則是梁姐慈小組。



小組及紀律處分


4.2 	 委員會可對犯了下列違規行為的註冊牙醫展

開紀律處分程序 

(a）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有任何可

判處監擎的罪行﹔或 

(b）犯了不專業行為﹔或 

(c）藉欺詐或失實陳述獲得註冊﹔或 

(d）藉欺詐或失實陳述而促致他的姓名列入

專科名冊內﹔或 

(e）在註冊時未具備註冊的資格﹔或

（司 在不適宜進行牙醫執業的處所肉或情況

下以牙醫身至于執業。

4.3 	 如任何註冊申請人一 

(a）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有任何可

判處監禁的罪行﹔或 

(b）犯了不專業行為﹔或 

(c）是根攝已廢除的一九四零年《5.f醫註冊

條例》第 17(1)(i）或（ ii）條而作出的現行命

令所針對的人士，

則委員會可進行研訊，以決定申請人的姓名

應否列入普通科牙醫名冊肉。

多夢備有了《香港牙醫專業守則》 （於

二三零零八年t月十五日最後修訂） ，並發佈

給各註冊5.f醫，以就業內應予遵守的適當行

為及通常構成不專業行為的事宜提供一般指

引。該守則既非專業道德的完整指引，亦不

可能羅列所有可導致紀律處翁的違規行為。

申訴或告發所針對的個別牙醫的行為是否構

成不專業行為，最終要由委員會視乎每京個

案的情況而作出決定。 

4.5 	 有關註冊牙醫涉及不專業行為的申訴或告

發，通常是由個別人士向委員會提出，或經

由新聞界、薔方或消費者委員會等其他機構

轉介委員會辦理。根據法定程序，每京申訴

個案一般會按以下程序處理一 

(a）先由委員會轄下祖步調查小組的主席進

行初步考慮。除非小組主席語為該申訴

屬瑣屑無聊或事無根攝，不應著手處

理，否則便須發出指示將個案轉交初步

調查小組審嵩﹔ 

(b）小組在研究所接獲申訴／ 告發的內容，

以及被告牙醫的解釋後，決定表面證據

是否足以支持進行正式研訊﹔ 

(c）委員會在最少有4名委員列席的情況下

進行研訊，聽取提出申訴的理據，以及

被告牙醫的申述。



小組及紀律處分
 

(a）小組主席，由委員會選出其中 1 名委員

出任﹔ 

(b) 	 2名非委員會成員﹔及經由委員會主席

循下列方式委任的註冊牙醫一 

(i) 	 從香港芽醫學會提名不少於12名符

合上述資格的註冊牙醫所組成的小

組中委任﹔或 

(ii) 	 如香港芽醫學會未能提名最少12名

符合上述資格的註冊牙醫，則由主

席酌情要任。 

4.7 	 二零零八年度小組成員如下一

何志偉牙科醫生（主席）


（至二零零八年十月四日止）
 

Z系益華牙科醫生（主席）
（由二零零八年十月五日起）

王志偉牙科醫生

袁國華牙科醫生


（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陳世個牙科醫生


（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一目起）


有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七年的比較數字。在

所接獲的申訴中， 82.5%涉及牙醫未能對病

人負起專業責任。 

4.9 	 衰2列出三零零八年經上文第4.5段所述包括 

3個階段的程序所處理的申訴個案數目。在

所接獲的 120京申訴個案中，有81京被初步

調查小組主席撤銷。祖步調查小組在年內召

開 10次會議，共審議了 19京個案（包括接績

處理三零零t年所接遁的2宗個案） ，其中4

京（21%）轉星委員會進行研訊。 

4.10	 表3交代初步調查小組於二零零八年的工作

詳情。在4宗轉量委員會進行研訊的個案

中，有1京巴於二零零八年完成研訊， 1京於

二零零八年進行了的部份研訊將於＝零零九

年，恢復研訊﹔其餘2京個案，亦將會於二零

零九年安排召開研訊。 

4.11 	 大部分申訴尚未達到須進行研訊階段便已被
初步調查小組主席撤銷或接該小組舉行會講

後決定撤銷，原因是有些申訴屬瑣屑無聊或

所涉指撞不足以構成不專業行為。值得一握

的是，部分申訴實際上涉及追究非團犯上不

專業行為的疏忽事宜或追討居償的民事申

章，委員會認為避過民事訴訟程序處理該類

申累較為恰當。



小組及紀律處分
 

4.13	 委員會的法律顧問須出席整個研訊過程，以

協助委員會處理紀律研訊中所提出的各項法

律事宜。須強調的是，在決定被告芽醫是否

犯有相闢控罪之前，委員會必須信納所獲提

量的證供，而每京個案的舉證標準亦須與控

罪的嚴重性相稱。 

4.14	 倘若委員會在研訊後信納某牙醫確曾犯有違

紀行為，則該牙醫可能遭受下列任何一項紀

律制裁一 

(a）從普通科名冊肉和／或專科名冊（如適用）

除去其姓名﹔或 

(b）在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期間內從普通科名

冊肉和／或專科名冊（如適用）除去其姓

名﹔或 

(c）遭受譴責﹔或 

(d）按照委員會所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命令被

懲處，但該等命令不得比第（a）至（c）項更

為嚴厲。

多，賈仁著離制的一段或多於一段合計不

超過2年的期間內，暫鰻執行根據（a）、（ b）或 

(c）項所頌布的命令。除非有闢至于醫在命令暫

緩執行期間再犯違紀行為或違反暫緩執行命

令的附加條件，否則該等命令不會生效。 

4.15	 衰4顯示二零零八年委員會召開研訊的汶

數。在該年委員會舉行了 7次研訊，包括5汶

已完成的研訊和2汶未完成的研訊。在5宗已

完成的研訊個案中， 2京個案的涉案牙醫被

委員會裁定沒有犯上不專業行為﹔而在其他 

3京個案中，涉案的芽醫均被委員會裁定犯

有不專業行為，並分別被委員會發出警告

信、命令譴責、和命令將其姓名從普通科名

冊除去1個月並暫鰻執行12個月。至於其餘2

京未完成的研訊，將於2009年帳復研訊。 

4.16	 任何牙醫如對委員會所作出的命令感到受

屈，均可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提

出上訴。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可維持、推翻

或更改有聞命令。 表5顯示二零零六至二零

零八年就委員會的命令提出上訴的數字。

二零零八年有2宗上訴個案，其中 1京個案已

被撤銷，而另 1 京將會於二零零九年進行聆

訊。



管理委員會舉辦 

5.2 考試小組成員包括一 

(a) 	 2名委員會委員（其中 1人出任主席） 

(b) 	 2名由香港大學提名的註冊牙醫﹔ 

(c) 	 2名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牙科醫學

院提名的註冊芽醫﹔ 

(d) 	 2名由香港牙醫學會提名的註冊牙醫﹔

以及 

(e) 	 2名由衛生署提名並為公職人員的註冊

牙醫。 

5.3 二零零九年度考試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高明文教授（主席）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

會） （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四日止）

劉熾佳芽科醫生（主席） （香港芽醫管理委

員會） （自三零零八年三月六日起） 

Z系益華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止）

何志偉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起）

聖曼雅克教授（香港大學）

金禮祖教授（香港大學）

（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止）

高韶文教授（香港大學）

（由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起）

謝紹光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梁世民芽科醫生（香港芽醫學會）

王志偉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止）

李健民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由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起）

陳祖胎牙科醫生， JP （衛生署）

邱傳逾牙科醫生（衛生署） 

5.4 考試主任小組由下列成員組成： 

(a) 	 5名由香港大學提名的註冊牙醫﹔ 

(b) 	 1 名由香港至于科醫學院提名的註冊 5.f

國﹔ 

(c) 	 1 名由香港牙醫學會提名的註冊牙醫﹔

以及 

(d) 	 1 名由衛生署提名並為公職人員的註冊

牙醫。 

5.5 二零零八年度考試主任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金禮祖教接（主席） （香港大學）

張念光教授（香港大學）

張順彬牙科醫生（香港大學）

高謂文教授（香港大學） 

Dr John Edwin Dyson （香港大學）

謝紹光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王志偉芽科醫生（香港芽醫學會）

李炯庫牙科醫生， JP （衛生署）



管理委員會舉辦 

5.7 	 許可試由考試主任小組舉辦，專為非在本港
受訓而有意在香港註冊為5.f醫的人士而設。

考試及格的人士有資格向委員會申請正式註

冊。為了監察及保持許可試的水平遠至國際

標準，考試小組會委任1名海外考試主任，

負責就選擇題試卷給予意見，並於賣器及臨

床考試環節考核部分考生。海外考試主任也

會就許可試的考試內容及舉辦方式向考試主

任小組提供意見。 

5.8 	 考試主任小組每年舉行1汶考試。該考試目

前分為以下3個部至于： 

(a）第︱部分一以中文或英文作答的選擇題

筆試，目的是測驗考生在專業科目的知

識，包括：應用基本科學﹔與牙科有闊

的內科和外科醫學﹔牙科藥理學﹔治療

學及與牙科有關的軍急病況﹔口腔外

科、內科及病理學﹔兒童齒科及矯齒

科﹔保存齒科﹔牙周宿學﹔預防齒科及 

5.f科公共衛生學﹔以及義齒修復科。

＂＇＇幫育一貫務考試，目的是測驗考生

弓作的靈巧程度及專業能力。考試範圍
包括：兒童齒科及矯齒科﹔義齒修復

科﹔保存齒科﹔芽周病學及芽科公共衛

生學﹔以及口腔及領面外科。 

(c）第Ill部分一臨床考試，目的是測驗考生

在臨床情況下應用專業知諧的能力。主

要範團包括：牙齒復修的診斷、療程策

劃和治療﹔罪周痛患的診斷及治療﹔提

供義齒修復治療所涉及的事宜﹔病人的

手術處理﹔以及嬰兒、兒童和青少年的

牙科診斷、療程策劃及連理。 

5.9 	 自一九八六年首次舉辦許可試以來的考試結

果，詳列於衰6 。



新將姓名列入普‘

的 1,979人及二零零t年的2,025人，增至

二零零凡的2,074人。 

6.2 	 委員會部書處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確保註冊

牙醫名冊備存準確和最新的資料，以供市民

查閱。為此而處理的工作項目每月數以 E

計，包括更改及／或加入執業地址、加入新

的資格 、 除名或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牙醫

名冊、將姓名轉往本地名單或海外名單，以

及發出專業操守誼明菁 、註冊誼明書種

本、 （牙醫開設新執業處所時須取得的）註

冊證明書核誼副本和註冊核實證明書等。此

外，委員會秘書處亦提供公眾服藹，每年平

均處理超過5,000京來自業內人士及市民就

註冊或註冊相關的查詢。

．列主零零六 、 二零零t及二零零八

年有面註冊及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牙醫名冊
的個案數目。 

6.4 	 在二零零八年，除獲正式註冊的牙醫外，另
有 16名人士屬「當作為註冊」的 3f 醫。

在 《牙醫註冊條例》 第30(3）條中訂明有

關「當作為註冊」的條文，目的是讀香港大

學牙醫學院所有全職教員可以執行教學職

薯，或在該大學芽醫學院內擔任院務工作。 

6.5 	 任何註冊穿醫如具備牙醫管理委員會批准的

資格、經驗及其他特質，可向委員會申請將

其姓名列入專科名冊內某一專科之下。保存

專科名冊的目的，是承認有關牙醫的專科知

戰，以便在有需要時將痛人轉介給專科牙醫

尋求意見及 ／ 或接受診治。 

6.6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有 183

名註冊牙醫的姓名被列入專科名冊內其中某

一專科以下：牙齒矯正科、口腔領面外科、

牙周治療科、牙髓治療科、兒童齒科 、 修復

齒科、家庭牙醫科及社會芽醫科。



新將姓名列入普‘ 

6.8 所有名列於居港的註冊牙醫，會於每年年底

接到軌業證明書續期通知。執業證明書續期

申請表肉已附印《牙醫註冊條例》第 11A和 

15(3）條的有關條文，提醒互F醫注意不依時為

執業謹明書續期的後果。五F醫如果沒有如期

申請新的執業證明書，委員會可能考慮將其

姓名從註冊牙醫名冊中除去。



多資：妒格註冊著的及申評審小組亦負責審核有關附加
請，並向委員會提出相關建

議。 

(a）向委員會建議各類專科，而註冊牙醫的 

姓名在列入專科名間內時是可列於該

等專科之下的﹔ 

(b）向委員會建議要求姓名被列入專科名冊

內由該小組根據（a）段建議的某一專科之 

下的註冊牙齒須具備的資格、經驗及其

他特質﹔ 

(c) 向委員會建議要求將任何註冊芽醫的姓

名列入專科名冊的申請的程序及文件事 

宜﹔

7.3 教育及評審小組成員是由牙醫管理委員會委

任，代表包括

(a) 3名委員會委員（其中 1人出任主席） 

(b) 1 名由香港大學提名的註冊罪醫﹔

(c) 1 名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提名的註冊牙

醫﹔ 

(d) 1 名由衛生署提名並為公職人員的註冊

牙醫﹔及 

(d）向委員會作出建議，以令委員會可決定 

應否將某註冊牙醫的姓名列入專科名

冊肉或從該名冊除去﹔ 

(e) 1 名由香港牙醫學會提名的註冊牙醫。

(e）覆核任何人成為註冊牙醫按規定須接受

的牙科＊科教育及牙醫國術訓練的水準

及架構，並向委員會建議上述水準及架

構﹔及

（司 根據《牙醫註冊條例》施加予該小組的

其他職能。



管理委員會）

劉熾佳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孫益華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止）

何志偉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起）

賀蘭彬教擾（香港大學）

容清華牙科醫生（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曾志清芽科醫生（衛生署）

梁世民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參重于三軍）＼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 183

名牙醫護委員會批准列入專科名冊：

五F齒矯正科專科醫生 56 
口腔領面外科專科醫生 49 
牙周治療科專科醫生 13 
牙髓治療科專科醫生 9 
兒童齒科專科醫生 27 
修復齒科專科醫生 17 
家庭牙醫科專科醫生 12 
社會牙醫科專科醫生

。



發展評審小組

下一 

獲取學分。完成今輸為期三年的計劃須於 (a）監察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評審程序﹔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最少累積四十

五學分。 (b）向委員會推薦持續專業發展計圖的課程

續辦攝構、評審機構及管理攝構，以供

8.2 一如以往，所有註冊牙醫，包括屬「當作為 委員會批核﹔ 

註冊j 但不包括列於海外名單上的牙醫，均

可報名參與持續專業發展計劃。香港醫學 (c）提出由委員會向符合要求者頒發持續專

專科學說院士如符合該學院的延續醫學教 業發展鐘書的建議﹔以及 

育／ 持續專業發展要求，將獲視為已達到委

員會的持續專業發展要求。 (d）對執業牙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進行檢

討。

8.4 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組由下列代表組成一 

(a) 3名委員會代表，其中 1 人擔任小組主

席﹔ 

(b) 1 名香港牙科醫學院代表﹔ 

(c) 1名香港牙醫學會代表﹔及 

(d) 1 名香港大學牙醫學院代表。



發展評審小組

李炯康牙科醫生， JP （主席） （香港牙醫

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止）

陳伏夷至于科醫生（主席） （香港5.f醫管理委

員會） （由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起）

高明文教授（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劉熾佳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止）

聽益華芽科醫生（香港芽國管理委員會）

（由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止）

何志偉牙科醫生（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起）

賀蘭彬教授（香港大學）

許國權牙科醫生（香港牙科醫學院）

梁訓成牙科醫生（香港牙醫學會） 

8.6 在持續專業發展評審小姐的推薦下，委員會

委任下列機構為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評審機

構、管理機構及課程審辦機構一

持續專業發展計劃評審機構


香港牙科醫學院


香港牙醫學會


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管理機構

香港牙科醫學院

香港牙醫學會

衛生署（只適用於現職衛生署的註冊牙醫） 

計劃課程當辦機構
~ 

香港牙科醫學院


香港牙醫學會


衛生書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香港口腔領面外科學會


香港牙腫病學會

香港嬌形牙科學會

香港醫院芽醫學會

香港口睦種植學會

香港嬌齒學會

香港兒童齒科學會


香港牙周病學會


香港牙科鎮靜及麻醉學會


香港家庭牙醫學會
 

8.7 	 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在持續專業發展評審

小組的建續下，須發了持續專業發展計劃證

書予865位完成了上一輪於二零零t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結束的持續專業發展計劃。這

些牙醫可於其名片及有鐘頭的信靈上加

上 “持續專業發展達標語證（有效期至 

31/12/2010)" 



士及市民的溝通 

9.2 	 委員會歡迎業內人士就委員會可進一步探討

和檢討的事宜表達意見，以令業界掌握牙科

服都範疇內各種知諧和技術的最新發展，從

而惠及市民。 

9.3 	 委員會設有網頁（網址： http://www.dchk. 

org.hk) ， 以提供下列資料： 

(a）委員會及其附屬小組及工作小組的要

員／成員名單﹔ 

(b）有闢委員會下次研訊日期的消息﹔ 

(c）《香港牙醫專業守則》全文﹔ 

(d）有間對註冊牙醫作出申訴的資料小冊子

及表格﹔ 

（鬥	 申請成為專科牙醫的指引及申請表格﹔ 

(g）委員會年報的文本﹔ 

(h）執業牙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簡介﹔ 

(i) 	 符合委員會所訂延續醫學教育要求的牙

醫名單﹔

。）	 申請註冊附加資格的指引﹔ 

(k) 	 可供註冊的附加資格的清單﹔ 

(I) 	 申請報考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許可試

的資料﹔以及 

(m）牙齒衛生員可擔任的牙科工作範圍。

9.4 	 為方便公眾獲得輸業牙醫的業務資料，委員
會已准許牙醫在核准機構所製備的電子牙醫

名錄內發布有聞訊息。由二零零三年起，香

港牙醫學會已獲准許製備電子牙醫名錄。

http://www.dchk


10.2	 委員會認為，在日新月異並以知融為本的社

會囊，牙醫有責任汲取業內各個續域的最新

知諧和技術，以維持優質的專業服務。為

此，委員會自二零零二年起已推行自顧延續

醫學教育計劃，供所有執業牙醫參與，以鼓

勵他們保持並提高專業能力，委員會將繼續

鼓勵牙醫積極參與，亦會密切監察該計劃的

進展。 

10.3	 有鑑於法庭曾就有闢提供執業資料的守則作

出裁決，委員會已詳細研究其對牙醫專業守

則相關條文的影響，並已針對相關之守則條

文作出適當的修訂。守則的修訂條文己於

二零零八年t月十五日發佈生效。委員會將

繼續因應牙科服貓的發展和社會的訴求，探

討及修訂守則的相關條文。

要f員臨時論討處理註冊牙齒紀律處分個案

的程序和過程中可作改善之處，從而進一步

提高效率和透明度。除在非常特殊的情況

外，委員會的組律研訊一般都會公闖進行，

日後也會沿用這個做法。委會員亦在網頁內

公布有關下）欠研訊日期和地點的資料，以供

市民及相關各方參考。 

10.5	 委員會秘書處將繼續務求進一步提高向業肉

人士和市民提供服務的效率。為此，委員會

部書處己作出相關安排，定期更新委員會網

頁內的資料，以期就牙醫在香港執業的各方

面事宜提供最新的資料。



表1
 

1. 犯有可判處監禁的罪行 2 

2. 未能對病人負起專業上的責任 95 87 99 

3. 闡酒或濫用藥物 

4. 濫用危險藥物或《危險藥物條例》附表所列的藥物 

4A. 違反須為所有配處藥物附加標籤的規定 

5. 濫用專業地位與他人建立不正當聞係或通姦 

6. 濫用從專業上取得的機密資料 

7. 廣告宣傳 2 3 

8. 話毀其他牙醫 

9. 兜攬生意 15 14 8 

10. 作出內容誤導及未經許可的描述及歐事 4 3 

竹．不正當的金錢交易 

12. 使用內容失實或誤導的證明書及其他專業文件 

13. 掩連非法芽醫執業 

14. 不正當地將牙醫職責授權於他人 

15. 合夥人和董事的責任 

16. 其他 8 14 8 

總計： 126 124 120 



接獲並經由初步調查小組主席考慮或正在考慮的個案 120 

被初步調查小組主席撤銷的個案 81 

初步調查小組已經考慮的個案（包括接續處理往年所接獲的個案） 19 

初步調查小組轉呈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進行紀律研訊的個案 4 



初步調查小組會當數目 2 2 3 3 10 

考慮個案數目 2 2 6 9 19 

被撤銷的個案數目（%） 

(50%) (50%) 

3 

(50%) 

8 

(88.9%) 

13 

(68.4%) 

轉量進行研訊的個案數目（%） 

正在調查中的個案數目（%） 

(50%) 

-

(50%) 

-

2 

(33.3%) 

(16.7%) 

. 

(11.1%) 

4 

(21.1%} 
2 

(10.5%) 



未能對病人負起 • 1 牙醫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註）


6 
專業上的責任 • 	1 牙醫被發警告信（刊憲） 

• 	1 牙醫被譴責（刊蠹） 

• 	1牙醫從普通科名冊上除名 1個月並

暫緩執行12個月（因該牙醫就委員

刊實）

︱	 廣告宣傳／兜攬生意 I • 
會的裁決申請上訴，故仍未

1牙醫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總數： 7

註：包括2京未完成的研訊，將於2009年帳復研訊



上訴申請數目 4
E

－

接續處理往年所接獲的上訴個案數目 4
E

年肉正在處理中的土訴個東歐目 
－
呵
，
－

行
，
』

－

－

q
J
W

4
1

年內土訴個案的結果 

(a）雙方同意撤銷 

(b）上訴法庭撤銷 

(c）上訴得直 

(d）上訴得直並發出替代命令

年肉曹緝的土，再個案總數 可 可 可



~m~~區司..... ~~II~函~－

1986 

1987 I 

58 11 19% 30 5 17% 11 3 27% 

1989 40 7 18% 20 4 20% 11 。 0% 

1990 34 11 32% 16 3 19% 10 10% 

1991 26 6 23% 1 1 3 27% 12 3 25% 

1992 23 6 26% 13 4 31% 18 8 45% 

1993 14 5 36% 18 8 44% 14 7 50% 

1994 19 10 53% 19 6 32% 15 7 47% 

1995 27 14 52% 25 6 24% 13 6 46% 

1996 32 16 50% 29 5 17% 12 9 75% 

1997 35 15 43% 37 17 46% 19 12 63% 

1998 30 18 60% 28 14 50% 23 14 61% 

1999 27 13 48% 26 10 38% 20 8 40% 

2000 38 21 55% 30 1 1 37% 21 12 57% 

2001 28 10 36% 21 1 1 52% 19 13 68% 

2002 24 8 33% 13 5 38% 9 7 78% 

2003 26 7 27% 12 5 42% 7 7 100% 

2004 23 10 43% 16 6 38% 6 5 83% 

2005 30 10 33% 20 5 25% 6 4 67% 

2006 29 18 62% 30 14 47% 12 6 50% 

2007 27 10 37% 25 10 40% 16 9 59% 

2008 41 18 44% 33 12 36% 16 12 75% 



~m~~區司..... ~~II~函~－

1986 140 24 17% 24 6 25% 6 3 50% 

1987 92 24 26% 39 6 15% 9 5 56% 

1988 I . . . 29 5 17% 9 2 22% 

1989 
- - -

25 3 12% 9 3 33% 

1990 
- - -

7 。 0% 9 11% 

1991 20 4 20% 14 3 21% 8 12.5% 

1992 27 8 30% 16 7 44% 14 2 14% 

1993 19 10 53% 17 3 18% 12 6 50% 

1994 19 8 42% 18 5 28% 14 4 29% 

1995 20 5 25% 22 6 27% 10 5 50% 

1996 21 9 43% 23 5 22% 12 5 42% 

1997 

1998 
一

1999 

2000 

2001 
一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一 

2008 



三~一－－－－－－－－－－－－－－－－－－－－－－－－－－－－－－－－－－－－2006 2007 2008 

居住於香港的註冊牙醫 1,799 1,842 1,888 

居住於香港以外地方的註冊牙醫 180 183 186 

總計 1,979 2,025 2,07 4 

(B）首次註冊及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芽醫名冊的個寞的分頂數字

首次註冊

重新將姓名列入註冊牙醫名冊

總計 

註冊芽醫人數 

ω

－
一

們
一9

一 
4

一
切

m

加了。一ω2080 

2060 

2040 

2020 

2000 

1980 

1960 －一 

194。一一一 

1920 一一一 

1900 －一 

1880 

2006 2007 2008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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